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8]第11号  

申请人张某某对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17年10月21日14时许，申请人准备骑车载孩子去亲属家，看到孩子跑到第三人刘某某家地里水泥管附近蹲着，申请人便召唤孩子上车，孩子却往东面大棚跑。这时第三人刘某某从家门口过来说申请人孩子拔了其家地里的菠菜，为此二人发生争吵。申请人因大棚有井、有电，担心孩子安全就骑车离开了，随后才得知第三人刘某某报警。被申请人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表述“刘某某报称被张金枝挠伤面部”，与事实不符。吵架时双方没有撕扯，只是争吵了几句，第三人刘某某脸上根本没有受伤，且有证人杜德国在场看到，被申请人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就认定申请人违法。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7年10月21日16时许，瓦房店市公安局元台派出所接到第三人刘某某报警称其被打，接警后民警迅速临场。经调查，2017年10月21日14时许，在第三人刘某某家门前，第三人刘某某与申请人张金枝因琐事发生争执，申请人将第三人刘某某面部挠伤。认定上述违法事实的证据有违法行为人供述、证人证言等。因此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已经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程序。依法履行职权，依法受理案件，依法作出正确的行政处罚决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告知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三、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发生殴打行为的原因是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危害性不大，申请人殴打行为并未造成人身伤害的严重后果，违法行为情节轻微，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适当合理。综上，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第三人刘某某称：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所述事实与理由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是：2017年10月21日16时许，第三人刘某某送儿子回家，正好看见申请人儿子在第三人刘某某家地里拔菠菜。当时申请人正骑摩托车往北走，第三人刘某某就告诉申请人说：“你管管你家小孩子再别拔我家菠菜了。”申请人听后不承认她家孩子拔菠菜，并张口大骂第三人刘某某说瞎话，第三人刘某某让申请人自己上地里看，申请人就在后面追上并把第三人刘某某打倒在地，用拳头打第三人刘某某头部，用脚踢第三人刘某某肚子，并把第三人刘某某面部挠伤，膝盖摔伤。边打边说，报警也没用。打完，申请人就骑车往北走了。第三人刘某某报警待警察到场后，就去医院治疗。第三人刘某某认为被申请人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五日处罚太轻，应拘留十五日。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提到的证人杜德国是他的直系亲属，他的证词完全是假话。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21日14时许，在瓦房店市元台镇大王村大王屯第三人刘某某刘某某家门前菜地附近，因琐事第三人刘某某与申请人张金枝发生争执。接到第三人刘某某报警后，被申请人民警于当日下午16时许临场，发现第三人刘某某面部有擦皮伤，申请人当时已不在现场。经过询问当事人、证人，被申请人于2018年5月30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

本机关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具有作出治安案件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本案中，被申请人在答复书中称：“经调查，2017年10月21日14时许，在第三人刘某某家门前，第三人刘某某与申请人张金枝因琐事发生争执，申请人将第三人刘某某面部挠伤。认定上述违法事实的证据有违法行为人供述、证人证言等。”本机关依法调阅了被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人张金枝及证人杜德国的询问笔录。经查阅，申请人在询问笔录中并无供述挠伤第三人刘某某面部的事实情节，证人杜德国的询问笔录中对申请人挠伤第三人刘某某面部的事实情节也未予以证实，且现场无其他证人在场，也无监控视频等其他证据证实，被申请人仅凭第三人刘某某本人指控及受伤照片就认定申请人存在将第三人刘某某面部挠伤的违法事实，显然缺少事实依据。故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需要传唤违法嫌疑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并在询问笔录中注明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17年10月22日对申请人进行了口头传唤，但在询问笔录中未注明申请人到案时间及离开时间，属于程序轻微违法。被申请人应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17年10月21日接到报警，于2017年11月2日办理受案登记，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结案，违背了行政效率原则，属于程序违法。被申请人应遵守法定时限，禁止不合理延迟，延迟是行政不公和行政侵权的表现，本机关对被申请人超期办案行为予以指正。

关于第三人刘某某称被申请人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五日处罚太轻，应拘留十五日的观点，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本机关予以支持。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第（3）目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或第三人刘某某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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